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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

牌方式出让三环线以南解放街北路以西地块 6#，出让面积

10984.2㎡；步阳路七号（三）地块，出让面积11543.32㎡。

以拍卖方式出让永康市龙山镇和谐路东侧（SL－01－32）2#

楼2-3，出让面积96㎡。

现场咨询：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永康市花园大道 309

号主楼4楼1405室）。

联 系 人：卢女士

咨询电话：0579-87174812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8:30-11:00，下午2:00-5:00

具体公告事项请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(网址

http://land.zjgtjy.cn/GTJY_ZJ/)查看。（注：有意向竞买者请

提前办理CA数字证书，凭数字证书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

易系统申请报名、报价）。

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年1月14日

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

永康市城西新区联丰村朱家塘
自然村卫生承包招标（标底约 48000
元/年），投标者交押金 2000 元，具体
事项面谈。

投标时间：1月29日上午10时
地址：村办公楼
联系电话：13858922543金

永康市城西新区联丰村村委会
2021年1月14日

招标公告
永康市物流中心综合楼4至5层按现状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租。具体

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概况：本次招租物流中心综合楼 4至 5 层共有房间 48间，用于宾馆

或旅馆经营项目。投标人报名时需交报名（资料）费 200元，并交投标押金每个
标的2000元，在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。

二、报名时间：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1月22日16时止
三、报名地点：永康市物流中心办公楼三楼318室
四、联系人及电话：夏经理13758973509（643509）
五、报名资料：投标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永康市鑫茂物流有限公司
2021年1月15日

招租公告
永康市东城阳光都市花园别

墅 29 幢，淘宝阿里司法拍卖，占

地使用面积 179.44 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406.58平方米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9292625

0579-89292737

拍 卖

为进一步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、更好地保障市民身体健康，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研究，决
定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域（以下简称“低排区”）。现就有关
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所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有发动机的从事建筑和市政
施工、企业厂（场）内作业、农业生产和园林作业等作业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
业设备，以及其它适用于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36886-2018）要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机械（装载机、
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叉车、抱车、非公路用卡车等）、农用机
械、林业机械、材料装卸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二、划定“城东路——城南路——城西路——城北路”形成的闭环区域
（含边界线）为低排区。在该区域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尾气排放应满足
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36886-2018）中的Ⅲ

类限值要求。
三、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日常管理。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应向生态环

境部门做好申报登记工作，公安、建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农业
农村、市场监管、综合执法等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配合。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
统一编码规则发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牌及环保信息采集卡。执行应急抢
险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本通告影响。
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在禁止
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生态环
境等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

五、本通告自2021年3月1日起实施。

永康市人民政府
2021年1月8日

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
禁止使用区的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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